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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则

为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和人才强院战略，大力引

进和培养优秀博士毕业生，带动科研与转化提升，

提升人才结构与能力，助推医院高质量发展。经研

究，制定本办法。

引进 培养



博士研究生引进待遇

面试待遇
省内市外来院补贴标准：1000 元/人/次

外省来院补贴标准：1500 元/人/次

入职待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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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安家费与科研启动经费

综合补贴：3000元/月，连续补贴三年

人才项目推荐

由工会协助子女入学。其他方面协商。



博士研究生引进待遇

对博士研究生实行综合量化考 核进

行资助。根据年龄、毕业学校、已取得

成果等因素进行量化 打分，按照得分给

予执行不同的标准。

安家费与科研启动经费



博士研究生培养与考核

组织人事处 招收科室+

临床型培养途径

博士后培养途径

入职后即参加规范化培训，按照江苏省要求，取得住培

证书后方能报名中级资格考试，取得中级资格后考核聘任。

聘任中级满2年可报名参加副高晋升相关考试报名工作等。

按照《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博士后管理工作实施办法》

（二〇二〇年第五十号）管理

出站后，根据上级单位职称规定，直接认定副高资格，

兑现副高相关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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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研究生科研启动经费管理

《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科研预研基金项目实施细则》（版次：3）

组织人事处 科技处+

博士研究生入院三年无特殊原因不参加申请科研 启动经费项目

的，视作放弃资助机会，且取消其今后申报院内科研预研基金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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